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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引：

在商业时代，财富多半是由合同构成的

［美］ 罗斯科·庞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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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合同法的立法现状与发展趋势

 合同法律体系现状：

A、法律：民法通则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

B、法规：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；武器装备研制合同暂行办法等

C、司法解释
 综合性司法解释：如：最高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一）；最高院关

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；最高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
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等

 专门性司法解释：如：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
律问题的解释；最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；
最高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；最高院关于审理商
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；最高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
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；最高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
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；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
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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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合同法的立法现状与发展趋势

 合同法立法发展趋势

A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

B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

C、追求公平公正

D、减少行政干预色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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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

 契约自由原则是合同法领域的根本原则，是合
同法的精髓

a、合同内容

b、合同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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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

 缔约过失责任

 对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权利限制

 对债权人的保护

a、代位权、撤销权诉讼

b、债务抵充顺序

 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

表见代理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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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、追求公平公正

 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或租赁合同

 情势变更原则

 对违约金的限制以及支持实际损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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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、减少行政干预色彩

 渐显明确区分私法与公法、任意性
规范与强制性规范的倾向

 合同管理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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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合同法律风险

A、合同关系“空口无凭”的法律风险

B、合同文本 “拿来主义”的法律风险

C、对对方信用审查不严的法律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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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合同法律风险

D、合同无效的法律风险

1、合同无效的法律变迁

2、合同无效的认定

E、合同性质认识不清的法律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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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合同法律风险

F、合同条款不完备、不清晰的法律风险

1、主要权利义务条款

2、违约责任条款

3、保密、知识产权归属条款

4、争议解决条款

租赁合同双方单方解除合同的主要情形

北京德恒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



出租人享有法定解除权的情形如下：

(1)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;

(2)承租人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或者扩建，
在出租人要求的合理期限内仍不予恢复原状的;

(3)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;

(4)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租金或迟延支付租金的，出
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同期限内支付，承租人逾期
支付的;

(5)承租人未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租赁房屋的性质使用租
赁房屋，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;

(6)不定期租赁，出租人有权随时解除合同。

解除租赁合同的主要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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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租人享有法定解除权的情形如下：

(1)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;

(2)出租人未按约定交付房屋，经承租人催告在合理期限
内仍拒不交付房屋的;

(3)因不可规责于承租人的事由致使租赁物部分或全部毁
损、灭失，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;

(4)不定期租赁，承租人有权随时解除合同;

(5)租赁物危及承租人安全或健康的，即使承租人订立合
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，承租人仍有权随时解
除合同；

解除租赁合同的主要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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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租人享有法定解除权的情形如下：

(6)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依法查封租赁房屋导致承租人
不能使用的;

(7)租赁房屋权属有争议导致承租人不能使用的;

(8)不符合《建筑法》、《消防法》等法律关于房屋使用
条件的强制性规定并导致承租人不能使用的;

(9)一房数租之有效合同不能实际履行的。

解除租赁合同的主要情形

北京德恒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



二、主要合同法律风险

G、随意提供担保的法律风险

H、证据意识缺乏、保全不力的法律风险

1、关注签收、签发人员身份确认问题

2、关注会议纪要的会签问题

3、关注第三方的证据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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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合同法律风险

I、债权债务清理不及时的法律风险

1、对对方违约不及时提出异议

2、对对方异议不及时回复和抗辩

3、不及时行使求偿权、代位权、解

除权、撤销权、异议权

4、诉讼时效的问题

①诉讼时效的意义

②诉讼时效的法律风险防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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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合同法律风险的防范与控制

A、业务部门在签约前应充分了解、

调查并评估对方当事人资信状况，并

注重合同谈判工作

B、使用合同规范文本，认真填写合同条

款，进一步规范签约、履约行为

C、业务部门应贯彻“先签约、后履行”
的原则

D、严格审查和适用担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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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合同法律风险的防范与控制

E、建立和完善合同管理体系，严格合同
审查规则和程序 ，实行合同全方位的
动态管理

F、加强对公章、人员授权的管理，做到专人负
责、专章专用

G、强化合同文本、证据的归档管理，建立、
健全合同统计管理制度

H、加强法律学习，提高法律风险防范意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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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谢大家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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